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期间的跟踪报告（2013 年度） 
 
 

保荐机构名称：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福星晓程 

保荐代表人姓名：王颖 联系电话：021-61638858 

保荐代表人姓名：毛传武 联系电话：010-59026600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

数 
0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

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

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

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2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

披露文件一致 

否（截至 2013年年末，公司两个

募投项目“数字互感器产业化项目”

和“中国极光芯片 PL4000 项目”的投

资进度分别为 25.19%和 65.10%）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2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4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

送 

是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

况 

及时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督

促公司进行落实、整改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4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

见 

0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2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持续督导跟踪报告（2012年度）、

持续督导跟踪报告（2013 年半年度）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无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无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2 

（2）培训日期 2013 年 10 月 24 日、2013 年 12

月 26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

（2013年修订）》、《关于进一步规范创

业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8

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

信息披露》等相关法律、法规。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2013 年 3 月 21 日，

公司披露的《2013 年第一

季度业绩预告公告》部分

财务数据存在差错，尽管

公司已及时发现并纠正错

误，但仍因此导致公司股

票停牌半天。 

公司已加强人员培

训、教育，提高相关人

员的责任心和业务水

平，严格按照相关法规

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制度》的要求进行信息

披露，杜绝该类错误再

次发生。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

执行 

无 无 

3．“三会”运作 无 无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变动 

2013年 12 月 12日，

公司收到公司原实际控制

人湖北省汉川市钢丝绳厂

所控制的股东湖北联赢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

减持告知函》，减持后湖北

省汉川市钢丝绳厂通过湖

北联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武汉福星生物药业有限

本次减持后湖北省

汉川市钢丝绳厂间接持

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程

毅的持股比例差额超过

5%。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接到董事

邓汉廷先生的辞职报

告。邓汉廷先生辞职后，

公司董事会由 8 名董事



公司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数 2,354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 21.48%），低于股

东程毅持有股份数 3,150

万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28.74%）。 

构成，其中 3 名独立董

事，5 名非独立董事，5

名非独立董事中的 2 名

为湖北省汉川市钢丝绳

厂向公司提名委员会推

荐的董事。根据上述情

况，公司经审慎判断，

自2013年12月13日起，

湖北省汉川市钢丝绳厂

不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程

毅。公司同时刊登了《关

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减持股份暨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截至 2013年 12月 31

日，公司两个募投项目“数

字互感器产业化项目”和

“中国极光芯片 PL4000

项目”的投资进度均低于

招股书计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和 201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为

永久补充海外全资子公

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和

《关于使用部分节余募

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1）

公司将数字互感器产业

化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

资金作为永久补充海外

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使

用；（2）公司将中国极

光芯片 PL4000项目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6.关联交易 公司在 2012 年度、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3 年度与桂均电子发

生关联交易时并未履行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 

第六次会议补充审议通

过了该关联交易事项，

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 

7.对外担保 无 无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无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

（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

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

套期保值等） 

无 无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

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

况 

无 无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

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

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

大变化情况） 

无 无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 

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1．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程毅、

武汉福星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湖北

省汉川市钢丝绳厂、湖北联赢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是 — 

2．公司股票上市前股东所持股份

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

诺： 

1）股东程毅、湖北联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武汉福星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湖北省汉川钢丝绳厂、股东

程桂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是 —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2）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股东崔杨、王含静、周劲

松、张雪来以及公司股东余文兵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3.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湖北联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武汉

福星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和湖北省

汉川钢丝绳厂承诺：湖北省汉川市

钢丝绳厂及其包括武汉福星生物

药业有限公司在内的全部下属企

业（以下简称“本厂及下属企业”）

目前与福星晓程不存在任何关联

交易；在福星晓程完成首发上市

后，本厂及下属企业将尽可能避免

和减少与福星晓程发生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

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厂及下属企业

是 — 



将一律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易

的原则，并依据有关规范性文件及

福星晓程公司章程履行合法程序

并订立相关协议或合同，促使福星

晓程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规范相关

交易，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福

星晓程及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  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

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

项及整改情况 

无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跟踪报告（2013年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  颖                       毛传武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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